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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地區）對我國國際、國內駕駛執照態度一覽表 

亞太地區  (我國法規不允許持外國國際駕照換領我國駕照，須持外國駕照換領我國駕照) 

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菲律賓 
V 

(駕照之效期為5
年) 

V 汽車 

V 機車 

1. 須體檢，體檢項目為視力、辨
色等。 

2. 有申辦費用。 

3. 申請人之菲國簽證自申辦當日
起算需有1年以上效期。 

□限小型車 

V 同等車類 

V 機車 

 

□限小型車 

V 同等車類 

V 機車     

 

1. 駕照之效期為5年。 

2. 須體檢，體檢項目為視力、
辨色等。 

3. 有申辦費用。 

4. 申請人之菲國簽證自申辦當
日起算需有1年以上效期。 

新加坡 V 無須換照 

1. 在新加坡居住12個月以內，得
逕使用台灣國際駕照執照(IDP)

合法開車。 

2. 居住超過12個月以上，或少於
12個月但持有工作簽證從事司
機行業者，須於星國指定三家
駕訓中心之一參加 BTT 基本理
論測驗，通過測驗後方得前往
新加坡交通總局換駕照。 

否 否 如左述 

馬來 
西亞 

可 否 
僅適用於免簽或短期停留簽證
者，長期居留簽證者需依照馬國
交通部規定申換馬國駕照。 

否 否 

我國駕照經我駐馬來西亞代表
處驗證後，向馬國陸路交通局
(JPJ)監理單位各地分處提出申
請，目前需通過筆試後始得換
發馬國駕照。 

泰國 V 
V 汽車  

V 機車 

持我國有效護照、效期內國際駕
照、居留簽證、工作證或經駐處
驗證之居住證明、健康檢查證明
(1個月內有效)、一吋照片2張，

否 

□限小型車 

V 同等車類 

V 機車 

持我國有效護照、效期內駕照
(需先英譯並經駐處驗證)、居留
簽證、工作證或經駐處驗證之
居住證明、健康檢查證明(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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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填妥申請表後親至泰國各地監理
處辦理，現場經簡易交通規則說
明及視力檢查通過後，繳交辦理
費用，即可獲核發1年效期之當
地駕照。 

 

 內有效)、一吋照片2張，填妥申
請表後親至泰國各地監理處辦
理，現場經簡易交通規則說明
及視力檢查通過後，繳交辦理
費用，即可獲核發1年效期之當
地駕照。 

汶萊 

V 

使用期限：3個
月 

V 

短期旅客可

直接使用國

際駕照，無

須考照或換

照。 

須持由我國交通部核發之有效國
際駕照。 

V 

長期居留者，不可

直接使用我國駕

照。 

否 

自2021年5月1日

起，凡居住汶萊

超過12個月的外

籍人士，均須通

過 筆 試 及 路 考

後，方可向汶萊

陸路交通局申請

核發駕照。 

須親至汶萊陸路交通局面試，
通過後再進行筆試及路考(僅有
手排車)。 

須準備下列文件： 

1. 有效駕照正本及影本2份，以
及經我駐處驗證之英譯本。 

2. 我國護照正本及影本。 

3. 汶萊工作准證。 

4. 汶萊身分證。 

印尼 V 否 須驗證登記駕照，並在效期內。 否 否  

緬甸 否 

否 

仍需通過考

試換照 

依據緬甸交通部道路交通管理司
規定，換照需繳交下列文件: 

1. 有效國際駕照正影本。 

2. 有效護照及緬甸簽證正影本。 

3. 照片3張。 

4. 國際駕照真偽證明。 

5. 緬甸駕照費(5年效期)150,000緬
幣，考照費每次15,000緬幣。 

6. 須接受視力及四肢功能檢測。 

7. 須接受筆試及路考。 

8. 考試通過後須檢附第三意外責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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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任險購買證明。 

註：實務上可接受委託代理業者
送件辦理換照。 

越南 否 否 

依越南交通運輸部規定，越南接
受各國政府依據「1968年維也納
道路公約」所核發之國際駕照，
惟我國非該公約締約國。 

否 

V 
期限與所持用之

居留證或簽證效

期相同。 

我國國際或國內駕照需經過驗
證程序，並翻譯為越文，送交
越南機關換照。 

寮國 V 
V 

效期為1年 

我國國際或國內駕照需經過驗證
程序，並翻譯為寮文，送交寮國
機關換照。 

否 
V 

效期為1年 

我國國際或國內駕照需經過驗
證程序，並翻譯為寮文，送交
寮國機關換照。 

 
 
柬埔寨 

V V 1. 須持我國有效國際駕照及護

照、柬埔寨簽證換領柬埔寨

駕照。 

2. 須將我國國際駕照送經駐胡

志明市辦事處驗證。 

3. 換領柬埔寨駕照效期最長1

年。 

否 否 無 

 
斯里 
蘭卡 

V  

可在我國國際駕
照有效期間內持
憑駕車(得經簽
證) 

否   否  

巴基 
斯坦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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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印度 

V(國際駕照有效
期限內，最長可
使用1年) 

否 國際駕照持用人需併持我國國內
駕照使用。 

 否  

 
尼泊爾 

V  
可在我國國際駕
照有效期間內持
憑駕車(得經簽
證) 

否   否  

 
孟加拉 

V  
可在我國國際駕
照有效期間內持
憑駕車(得經簽
證) 

否   否  

 
不丹 

V  
可在我國國際駕
照有效期間內持
憑駕車(得經簽
證) 

否   否  
 

 

 

 

東加 

V 否 

持我國際駕
照在當地使
用，最長可
使用 6 個
月。 

超過 6 個月
以上，須考
當地駕照。 

 否 

因我國內駕照係以
中 文 書寫，且駕
駛方向與上述國家
相反，故不承認我
國內駕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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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索羅門群
島 

V 

承認我國國內及
國際駕照；惟實
務上，在索持用
我國內駕照，須
另附經我駐館驗
證之英文譯本。 

凡國人在索
國停留90天
以下，可免
考逕持憑有
效之我國內
或國際駕照
在索使用；
停 留 90天
以上者，一
般需申請改
換 索 國 駕
照，效期為
1年，申請
時備妥以下
要件，當場
換發： 

1.申 請 表
格。 

2.兩吋照片
兩張，工本
費75索元。 

 V V  

紐西蘭 V(限1年) 否 1 年 否 否  

 

 

 

澳大利亞
(西澳) 

V  

有條件使用(請參
考備註欄) 

否 具下列身分之訪客駕駛人(visiting 

drivers)，得持憑有效國內及國際
駕照在西澳駕駛。 

包括：觀光客、商務旅行人士、
持打工度假簽證者、在西澳暫時
就學及工作者、外國駐防人員及
眷屬。倘在西澳取得永久居留權

V  

有條件使用具下列
身分之訪客駕駛人
(visiting drivers)，
得持憑有效國內及
國際駕照在西澳駕
駛。 

V  

25歲(含)以上持有
駕照國人可免經
筆試及路考換照
(以小型汽車及機
車為限)，未滿 25 

歲 仍 須 參 加 測

同意 25 歲以上持澳大利亞各州
(領地)政府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
執照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6

個月以上之證明(件)者，按下列
說明之實施期程，得於入境之
翌日起，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
換發我國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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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並定居，現行國內及國際駕照僅
能持用 3 個月。 

包括：觀光客、商
務旅行人士、持打
工度假簽證者、在
西澳暫時就學及 工 

作者、外國駐防人
員及眷屬。 

倘在西澳取得永久
居留權並定居，現
行國內及國際駕照
僅能持用 3 個月。 

試，自101年8 月 

31 日實施。 

 

執照。 

澳大利亞
(坎培拉
特區) 

V  

有條件使用(請參
考備註欄) 

否 具下列身分之訪客駕駛人(visiting 

drivers)，得持憑有效國內(尚需倂
附經澳洲全國翻譯員協會認可譯
員所認證之英譯本)及國際駕照在
首都特區駕駛。 

包括：觀光客、商務人士、持打
工度假簽證者及在首都特區暫時
就學及工作者。倘在首都特區成
為居民並定居，現行國內及國際
駕照僅能持用 3 個月。 

V  

有條件使用具下列
身分之訪客駕 駛人
(visiting drivers)，
得持憑有效國內
(尚需倂附經澳洲
全國翻譯員協會認
可譯員所認證之英
譯本)及國際駕照
在首都特 區駕駛。 

包括：觀光客、商
務人士、持打工度
假簽證者及在首都
特區暫時就學及工
作者。倘在首都特
區成為居民並定
居，現行國內及國
際駕照僅能持用 3 

個月。 

V  

25歲(含)以上持有
駕照國人可免經
筆試及路考換照
(以小型汽車及機
車為限)，未滿25

歲 仍 須 參 加 測
試。 

 

 

同意 25 歲以上持澳大利亞各州
(領地)政府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
執照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6 

個月以上之證明(件)者，按下列
說明之實施期程，得於入境之
翌日起，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
換發我國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
執照。 

 

 



7 
 

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澳洲(北
領地) 

V  

有條件使用(請參
考備註欄) 

否 3個月，非澳洲永久居民可申請
不受 3 個月限制。 

V  

於北領地駕駛僅限
抵當地後3個月內
有效 

應備文件: 

1.駕照。 

2.國際駕照。 

 

V  

25歲(含)以上持有
駕照國人可免經
筆試及路考換照
(以小型汽車及機
車為限)，未滿25

歲 仍 須 參 加 測
試。 

 

同意25 歲以上持澳大利亞各州
(領地)政府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
執照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6 

個月以上之證明(件)者，按下列
說明之實施期程，得於入境之
翌日起，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
換發我國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
執照。 

 

澳洲(南
澳州) 

V  

有條件使用 

(請參考備註欄) 

否 1. 限持有效短期簽證。 

2. 限使用3個月。 

3. 我國際駕照需於期限內。 

V  

有條件使用 

1. 需持有效短期簽
證。 

2. 我國駕照需於期
限內。 

3. 我國駕照附有合
格 英 文 翻 譯 證
明。 

4. 限使用3個月。 

5. 同時持有我國國
際駕照。 

6. 若持澳洲永久居
留權，則必須於3

個月內取得澳洲
駕照。 

V  

25歲(含)以上持有
駕照國人可免經
筆試及路考換照
(以小型汽車及機
車為限)，未滿25

歲 仍 須 參 加 測
試。 

 

同意25歲以上持澳大利亞各州
(領地)政府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
執照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6

個月以上之證明(件)者，按下列
說明之實施期程，得於入境之
翌日起，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
換發我國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
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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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澳 洲(昆
士蘭州) 

否 

 

否  V 

應備我國駕照及英
文翻譯(經澳洲當
地「全國翻譯師認
證 協 會(NAATI)」
合格翻譯師之英譯
本，不得以國際駕
照代替)。 

V  

25歲(含)以上持有
駕照國人可免經
筆試及路考換照
(以小型汽車及機
車為限)，未滿 25

 歲 仍 須 參 加 測
試，自101年11月
30日實施。 

同意25歲以上持澳大利亞各州
(領地)政府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
執照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6

個月以上之證明(件)者，按下列
說明之實施期程，得於入境之
翌日起，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
換發我國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
執照。 

 

 

 

 

澳 洲(塔
斯馬尼亞
州) 

 

 

 

V 

有條件使用 

(請參考備註欄) 

 

 

 

 

 

否 

 

 

1.限持有效短期簽證。 

2.限使用 3 個月。 

3.我國際駕照需於期限內。 

V  

有條件使用 

1. 需持有效短期
簽證。 

2. 我國駕照需於
期限內。 

3. 我國駕照附有
合格英文翻譯
證明。 

4. 限使用3個月。 

5. 若持澳洲永久
居留權，則必
須於3個月內取
得澳洲駕照。 

V  

25歲(含)以上持有
駕照國人可免經
筆試及路考換照
(以小型汽車及機
車為限)，未滿25

歲 仍 須 參 加 測
試。 

 

同意 25 歲以上持澳大利亞各州
(領地)政府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
執照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6

個月以上之證明(件)者，按下列
說明之實施期程，得於入境之
翌日起，依平等原則免考換發
我國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
照。 

 

 

澳 洲(新
南威爾斯
州) 

V  

有條件使用 

(請參考備註欄) 

否 具下列身分之訪客駕駛人(visiting

 drivers)，得持憑有效國內駕照
(如無英文註解須附英譯本)及國
際駕照在新州駕駛。 

包括：觀光客、商務旅行人士、
探親、學生或工作簽證者。 

V  

應備文件:  

1. 我國駕照。 

2. 國際駕照或駐
雪梨辦弗處驗
證之我國駕照
英譯本。 

V  

25歲(含)以上持有
駕照國人可免經
筆試及路考換照
(以小型汽車及機
車為限)，未滿25

歲 仍 須 參 加 測

同意 25 歲以上持澳大利亞各 州
(領地)政府所發有效之正式 駕駛
執照並取 得經許可停留 或居留
6 個月以上之證明(件)者，按下
列說明之實施期程，得於入境
之翌日起，依平等互惠原則免
考換發我國同等車類之普通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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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試，自102年2月2

8日實施。 

駛執照。 

澳 洲(維
多利州) 

V 

有條件使用(請參
考備註欄) 

否 1.限持有效短期簽證。 

2.限使用 3 個月。 

3.我國際駕照需於期限內。 

V  

應備我國駕照及英
文翻譯(經澳洲當
地「全國翻譯師認
證 協 會(NAATI)」
合格翻譯師之英譯
本)。 

V  

25 歲(含)以上持
有駕照國人可免
經筆試及路考換
照(以小型汽車及
機車為限)，未滿
25歲仍須參加測
試。 

 

同意 25 歲以上持澳大利亞各 州
(領地)政府所發有效之正式 駕駛
執照並取 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6 

個月以上之證明(件)者，按下列
說明之實施期程，得於入境之
翌日起，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
換發 我國同等車類 之普通駕駛
執照。 

馬紹爾群
島共和國 

V，惟在馬國停
留超過30 日者，
仍需取得馬國駕
照 

否  V V 

在馬國停留30日
內，可使用我國
有效駕照，惟超
過30日者，需取
得馬國駕照。 

我國人持我國有效駕照可免試
申換馬國駕照。 

斐濟 V 否 

持我國際駕
照在當地使
用，最長可
使用6個月;

超過6個月
以上，須考

 否 

因我國內駕照係以
中文書寫，且駕駛
方向與上述國家相
反，故不承認我國
內駕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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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當地駕照。 

 

 

 

萬那杜 

V 否 

持我國際駕
照在當地使
用，最長可
使用6 個月;

超過6個月
以上，須考
當地駕照。 

 否 

因我國內駕照係以
中文書寫，且駕駛
方向與上 述國家相
反，故不承認我國
內駕照。 

 

否 

 

薩摩亞 V 否 
持我國際
駕照在當
地使用，
最長可使
用 6 個
月。 

超過 6 個月
以上，須考
當地駕照。 

否 V V  

 

 

帛琉 

V 

有條件使用 

V 持國際駕照者，可在帛琉駕車(效
期為30天)，惟需出示駕駛人之護
照及駕照正本以備查驗。 

V 

有條件使用 

V 1. 持我國駕照者，可在帛琉駕
車(效期為30天)，惟需出示
駕駛人之護照及駕照正本以
備查驗。 

2. 取得帛琉工作證或投資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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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合法居留之僑胞，持我國核
發有效之小型車駕照，可在
入境30天內經駐帛琉共和國
大使館驗證我國駕照後向帛
國警察局申請免試換發帛琉
共和國「第 A、B 級」之普
通駕駛執照，至其他大型車
輛，如大貨車、大客車或聯
結車等駕駛執照，須至公共
工程局(Bureau of Public Work

s)申請獲准後，由警察局核
發。 

 

諾魯共和
國 

 

 

 

V 

 

 

V 

向諾國財政

部金融局繳

付15澳 元

後，可獲發

當地1年效

期駕照 

無 V V  

吐瓦魯 V V  否 V  

 

巴布亞紐
幾內亞 

V，惟倘住超過6

個月需換領巴紐
駕照 

 

V 

 V，惟倘住超過 6 

個月需換領  

巴紐駕照。 

V 

 

 

吉里巴斯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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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使用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打 V) 

免考換照 

(可打 V) 
相關規定 

密克羅尼
西亞聯邦 

V 

承認 

否 該國予我國國民落地簽，可於停
留期間同時持有效之我國內及國
際駕照使用。 

V 否 該國予我國國民落地簽，可於
停留期間同時持有效之我國內
及國際駕照使用。 

 

 

法屬玻里
尼西亞 

V 

國際駕照可駕駛
至多1年 

 

 

否  V 

 
V 

正式定居法屬玻

里尼西亞第一年

內憑本國駕照免

考換取當地駕照 

 

日本 否 否  

V，我國駕照及日

文譯本可於當地直

接使用。 

 

V 

國人至日本建議

申請無肇事紀錄

證明 

 

韓國 V 

 

否  否 V 申換韓國駕照係一次核發10年
效期之當地駕照。 

 


